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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有關

第二次出售一間附屬公司24%權益的主要交易之通函

茲提述帝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5年11月11日有關第二次出售本公司
一間附屬公司24%權益的主要交易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，本公告所
採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如該公告所述，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(i)第二份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詳情；(ii)
浙江深藍的估值報告；(iii)上市規則項下所規定的其他資料；及(iv)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
通函（「通函」）預期於2025年12月2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。

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編製通函，故通函預期將於2025年12月31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帝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聯席公司秘書
林錦洸

香港，2025年12月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華先生、林錦洸先生、孫金剛先生及鍾汶龍先生；及
獨立非執行董事區禧靖先生、李暢悅先生、黃振明先生及周筱春女士組成。


